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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PEC 服務貿易法規環境衡量指標(APEC Index)先導計畫研討會」於 7 月

22 日至 23 日在越南河內舉行，由美國政府自費辦理，盼提升 APEC 經濟體利用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服務貿易限制指數(STRI)分析服務業法規環境的能力；

此研討會係接續去(107)年於菲律賓馬尼拉舉辦「APEC 評估服務業環境之資料蒐

集技巧能力建構研討會」之成果，並呼應 APEC 服務業競爭力路徑圖(ASCR)第

13 項行動計畫「發展服務業統計資料以衡量路徑圖執行成效」。 

本次會議共有 12 個經濟體參與，包含澳洲、智利、中國大陸1、印尼、韓國、

馬來西亞、墨西哥、秘魯、巴紐、新加坡、越南及我國，APEC 政策支援小組、

APEC 秘書處、OECD、WTO 及新加坡國立大學亦派員出席，總計 31 人。活動

全程委由美國亞洲經濟成長支援計畫(US-Support for Economic Growth in Asia, 

US-SEGA)負責執行，席間由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服務貿易談判組長 Mr. Todd 

Nissen 開幕致詞，WTO 秘書處、OECD 與 APEC 經濟體專家擔任講者。本次研

討會為期 2 日，我國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李淳副執行長亦應邀出

席擔任講者。 

本研討會的目的係加強經濟體工作階層官員評估 APEC Index 先導計畫優先

業別(即電信、電腦、配銷及物流倉儲)服務業法規之能力，會議第一天主要說明

APEC Index 計畫發展情形，嗣由先導計畫自願經濟體(即智利、越南、秘魯及我

國)進行經驗分享，並討論 4 個優先業別之競爭障礙；第二天由 OECD 簡報其支

援 APEC Index 先導計畫之相關工作，並介紹 OECD STRI 資料庫之應用。美方

並於活動結束時總結表示，OECD STRI 具備透明度高、合法性、可及性、可比

較性、能力建構等特性，係一資源充沛之資料庫。 

  

                                                      
1 出席代表為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顧寶志副主任及其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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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會議時間 

108 年 7 月 23 日至 24 日。 

 

貳、 會議地點 

越南河內希爾頓歌劇院酒店一樓會議室。 

 

參、 會議目的 

本研討會係為提升 APEC 經濟體工作層級官員利用 OECD STRI 分析服務業

法規環境的能力，此次活動係接續 2018 年於菲律賓馬尼拉舉辦「APEC 評估服

務業環境之資料蒐集技巧能力建構研討會」之成果，並呼應 APEC 服務業競爭力

路徑圖(ASCR)第 13 項行動計畫「發展服務業統計資料以衡量路徑圖執行成效」。 

 

肆、 會議議程 

APEC 服務貿易法規環境衡量指標(APEC Index)先導計畫研討會議程 

2019 年 7 月 23 日(星期二) 

09:00 – 09:20 

開場致詞: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服務貿易談判組長 Mr. Todd Nissen。 

09:20 – 09:30 

活動說明: 美國亞洲經濟成長支援計畫(US-SEGA) Ms. Nadira Mailewa。 

09:30 – 10:30 

第 1 場次 APEC 服務貿易政策指導 

本場次討論「APEC 服務業競爭力路徑圖(ASCR)」所聚焦之服務貿易政策，以

及 APEC Index 執行情形。 

講者 1：韓國 APEC 技術專家小組代表 Jongduk Kim 博士(韓國智庫 KIEP) 

講者 2：APEC 政策支援小組(PSU)分析師 Mr. Andre Wir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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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 10:45 全體合照 

10:45 – 11:15 中場休息 

11:15 – 12:30 

第 2 場次 先導計畫自願經濟體經驗分享 

本場次由 APEC Index 先導計畫自願經濟體就蒐集服務貿易資訊以及運用

OECD STRI 評分指標所面臨之挑戰進行經驗分享。 

 

主持人：USTR 服務貿易談判組長 Mr. Todd Nissen 

與談人 1：智利服務及投資專家 Mr. Oscar Douglas 

與談人 2：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李淳副執行長 

與談人 3：越南工貿部多邊貿易政策司副司長 Mr. Ngo Chung Khanh 

與談人 4：秘魯電信私人投資監管機構(OSIPTEL)專家 Marcos Zacarias 

 

12:30 – 13:45 午餐 

13:45 – 14:45 

第 3 場次 物流倉儲及配銷服務業的競爭障礙 

本場次旨在討論物流倉儲及配銷服務業對服務及貨品貿易之關鍵投入，並探討

電子商務、零售許可、跨境配銷服務及外資限制之競爭障礙。 

講者 1：Expeditors(美國物流公司)越南分處長 Mr. Michael Mooney  

講者 2：新加坡國立大學亞太物流研究所執行長 Dr. Robert de Souza 

 

14:45 – 15:15 中場休息 

15:15 – 16:15 

第 4 場次 電腦及電信服務業之競爭障礙 

本場次將探討電腦及電信服務業之政策環境，以及市場進入限制。 

講者 1：WTO 服務貿易及技術處參事 Ms. Lee Tuthill 

講者 2：秘魯 OSIPTEL 財務協調員 Marvin Padilla 

 

16:15 – 16:45 重點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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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5 – 17:00 總結 

2019 年 7 月 23 日(星期二) 

09:00 – 09:10 

開場 US-SEGA 回顧昨日課程 

09:10 – 09:35 

第 5 場次  OECD 支援 APEC Index 先導計畫執行工作 

OECD 簡介 STRI 指標在 APEC 經濟體執行情形，以及 STRI 相關工具。 

講者 1：OECD 服務貿易組長 Mr. John Drummond 

講者 2：OECD 貿易政策分析師 Mr. Janos Ferencz 

 

9:35 – 10:35 

第 6 場次 OECD STRI 模擬練習 

介紹 OECD STRI 政策模擬器之使用方式，並請與會者實地演練。 

講者：OECD 貿易政策分析師 Mr. Janos Ferencz 

10:35 – 11:00 中場休息 

11:00 – 12:00 

第 6 場次 OECD STRI 模擬練習(續) 

介紹 OECD STRI 政策模擬器之使用方式，並請與會者實地演練。 

講者：OECD 貿易政策分析師 Mr. Janos Ferencz  

12:00 – 12:20 下一步：USTR 服務貿易談判組長 Mr. Todd Nissen 

12:20 – 12:30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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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會議過程 

一、 開幕致詞 

本次研討會由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服務貿易談判組長 Mr. Todd Nissen 致

歡迎詞。N 組長指出 FTAs 對服務貿易的價值難以量化衡量，並以美國國際貿易

委員會 2019 年 4 月發布之「USMCA 對美國經濟及特定產業部門影響(U.S.-

Mexico-Canada Trade Agreement: Likely Impact on the U.S. Economy and on Specific 

Industry Sectors)」研究報告為例，該報告使用 OECD 服務貿易限制指數(STRI)作

為分析工具之一，用以衡量資料移轉限制所產生之成本，並為 FTA 條款對整體

經濟、服務業、製造業及農業等部門之影響提供量化參考。 

N 組長續說明美國對服務貿易非常重視，並指出 OECD STRI 有助於量化法

規條款對跨經濟體及部門別之影響。此研討會係接續 2017 年馬來西亞舉辦之

「APEC 服務業貿易指標資料研討會」及 2018 年菲律賓舉辦「APEC 評估服務業

環境之資料蒐集技巧能力建構研討會」之成果，期盼與會官員在 2 天研討會後都

能滿載而歸，學以致用。 

 

二、 場次 1：APEC 服務貿易政策指導 

(一) 韓國APEC技術專家小組代表 Jongduk Kim博士(韓國智庫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KIEP)說明服務業自由化對外人直接投

資之影響： 

1. APEC STIR 計畫進度：APEC Index 第 2 次技術專家會議決議以

OECD STRI 作為先導計畫衡量指標，並選定配銷、電腦、電信、物

流倉儲為優先業別，自願參與先導計畫之經濟體為智利、我國、秘

魯及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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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ECD STRI 涵蓋 22 個服務業部門及 45 個經濟體(其中 12 個為

APEC 會員)，自 2014 年起每年更新數據。 

3. 依據 K 博士統計分析結果顯示，STRI 指數(數值越高代表限制越多)

與外人直接投資(包含對內與對外)呈現負相關，顯示服務業法規自

由化對吸引外資有正面影響。 

4. 建議未來發展 APEC Index 可考量納入更多 APEC 會員體專家，並

將自由貿易協定(FTA)納入指標。此外可考量提供開發中會員技術

協助。 

(二) APEC政策支援小組(PSU)分析師Andre Wirjo說明ASCR及APEC Index

執行情形： 

1. 服務貿易在亞太地區重要性：APEC共有 17個經濟體服務業占GDP

比重超過 5 成，整個亞太地區服務業占 GDP 比重接近 2/3。APEC

商業服務業出口在 2006-2015 年間成長了一倍，在 2015 年約占全

球 4 成。APEC 之計畫提案超過 5 成都與服務業有關。 

2. APEC PSU 近年與服務業相關研究報告包含：服務業、製造業和生

產 力 的 關 聯 (Linkage between services,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tivity)、與製造業相關服務業(Manufacturing-related services)、

服務業的結構改革(Structural reform and services)、數位貿易便捷化

促進包容性成長(Facilitating digital trade for inclusive growth) 

3. 服務業競爭力路徑圖 (APEC Services Competitiveness Roadmap, 

ASCR)：2015 年領袖會議通過「APEC 服務業合作架構(APEC 

Services Cooperation Framework, ASCF)」，作為 APEC 推動服務業之

指導方針。 2016 年領袖會議採認 ASCR 及其執行計畫

(Implementation Plan)，目前共有 19 項跨論壇之整體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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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PEC Index 先導計畫採用雙軌方式執行，亦即使用 OECD STRI 作

為基礎指標進行資料蒐集，同時就APEC特定要素(specific elements)

進行討論，期使 APEC Index 具亞太地區特性。 

先導計畫自願經濟體及涵蓋業別： 

 

三、 場次 2：先導計畫自願經濟體經驗分享 

(一) 智利服務及投資顧問 Mr. Oscar Douglas、中經院李淳副執行長、越南工

貿部多邊貿易政策司副司長 Mr. Ngo Chung Khanh 及秘魯電信私人投資

監管機構(OSIPTEL)專家 Marcos Zacarias 分享各國蒐集服務貿易資料時

遭遇之挑戰，包含只能使用模式三(商業據點呈現)統計資料、缺乏可靠

資料來源、缺乏雙邊服務貿易統計資料、難以評估 FTAs 對服務貿易之

影響，以及 OECD STRI 評分指標對應國內相關法規之困難度高等。 

(二) D 顧問另分享智利在 OECD STRI 各項業別的評分(按，智利係自願經濟

體中唯一已加入 OECD STRI 的國家)，並指出 STRI 有助經濟體瞭解影

響服務貿易之法規措施。 

(三) 李副執行長分享中經院於 2014 年自行依據 OECD STRI 之評量方法評

估電腦服務業在 APEC 經濟體之排名，結果顯示自然人移動限制項目排

名較低；但我國近 2 年已修法鬆綁外籍白領來臺工作限制，應有助改善

該項目評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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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場次 3：物流倉儲及配銷服務業之競爭障礙 

(一) Expeditors 越南分處長 Mr. Michael Mooney： 

1. 越南物流業面臨之挑戰主要在於基礎建設不足；此外，在同業競爭

壓力下(約有 4 千家業者)，倉儲供給過剩，亦缺少資訊交流平台。 

2. 物流及配銷業的最佳政策實踐包含建立現代化的海關保稅系統、自

由貿易區、調高微量豁免金額以及擴展信任貿易夥伴制度(如AEO、

C-TPAT )。 

(二) 新加坡國立大學亞太物流研究所執行長 Dr. Robert de Souza 表示未將物

流倉儲及配銷視為不同業別，並指出海關和交通延遲等邊境障礙(商品分

類定義不清、審查時間)是需要倉儲的主因，簽署 FTAs 可改善此類障礙，

且可加速進入市場之時間、減少基礎建設以及維修成本。歐盟為減少邊

境障礙的最佳實踐，因為會員間之邊境已實質移除。 

 

五、 場次 4：電腦及電信服務業之競爭障礙 

(一) WTO 服務貿易及技術處參事 Ms. Lee Tuthill 簡報資通訊業之國際法規

架構及貿易障礙： 

1. 資通訊業之國際法規架構包含：WTO 服務貿易協定、電信附則、電

信參考文件、電商談判； 

2. 資通訊業之貿易障礙包含：資料屏蔽、資料過濾、歧視性法規、資

料在地化、商業據點要求等； 

3. 區域貿易協定(RTAs)之資通訊業規範包含：擴展電信法規原則到所

有電信服務業(不限於基礎設施)、電子商務原則(數位產品免徵關稅、

資料流通條款、電子商務法規架構等)、改善並擴展電信及電腦服務

業之市場進入承諾(亦包含郵遞/快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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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秘魯 OSIPTEL 財務協調員 Marvin Padilla 分享該國改善電信業競爭環境

的經驗及挑戰：秘魯電信業過去 10 年間成長快速，GDP 占比從 3%成長

至 5%，投資及收入穩定成長，家戶網路普及率也逐年提升，2018 年已

達 73%，電信業者則由 2 家獨大成長到 4 家。另外在號碼可攜性、固定

及行動網速、網路收費等方面都有顯著增長。 

 

六、 場次 5：OECD 支援 APEC Index 先導計畫執行工作 

(一) OECD 服務貿易組長 Mr. John Drummond 簡介 STRI 指標在 APEC 經濟

體執行情形： 

1. 先導計畫目前以雙軌方式進行，OECD 已耗時 6 個月蒐集基礎指標

資料，將於本(2019)年 8 月 APEC 資深官員會議期間召開之第 4 次

技術專家小組會議公布初步結果。 

2. OECD 將依據 4 項優先業別(物流倉儲、配銷、電腦及電信)之 5 項

限制措施評分指標(外資進入、自然人移動、其他歧視措施、競爭障

礙、法規透明化)進行分析。 

3. 執行程序：(1)技術專家小組決定先導計畫執行內容、(2)蒐集公眾可

及的法規資料進行理論研究、(3)將彙整後之法規資訊提供給會員體

確認(正確比例通常可達 65~70%)、(4)依據核實後之法規進行初步

評分、(5)依據評分結果諮詢會員體意見、(6)通常每年 8、9 月間會

與經濟體確認是否有更新法規。 

4. OECD STRI 目前已涵蓋 APEC 12 個會員(澳洲、加拿大、智利、中

國大陸、印尼、日本、韓國、馬來西亞、墨西哥、紐西蘭、俄國、

美國)，另有 3 個會員(秘魯、新加坡、泰國)刻正進行分析，2 個會

員(汶萊、菲律賓)進行部分業別分析，4 個會員(智利、秘魯、越南、

我國)進行先導計畫，亦正與香港進行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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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TRI 指標的貢獻包含：法規資料庫、貿易障礙評分指標、追蹤法規

改革、評估改革效果、經濟體及區域法規分析等。在 2014-2018 年

間，印度、中國大陸及印尼為法規改善數量最多之經濟體。 

(二) OECD 貿易政策分析師 Janos Ferencz 簡介 STRI 相關工具： 

1. STRI 工具包含(1)法規資料庫、(2)經濟體比較工具、(3)政策模擬器、

(4)手機 APP、(5)總體經濟及部門別資訊、(6)研究報告。 

2. 5項評分指標會因業別不同而有權重及部門別差異性，利用 STRI政

策模擬器可有效提供改善政策之參考，並與其他會員體進行比較。 

3. 秘魯代表詢及 STRI 評分權重如何決定？是否有可能調整？F 分析

師表示權重係由各領域專家決定，倘未來針對 APEC 特定要素作成

決定，或可據以調整 APEC Index 權重。 

 

七、 場次 6 及 7：OECD STRI 模擬練習 

(一) F 分析師引導與會者上網操作 STRI 政策模擬器，針對先導計畫優先業

別進行實地演練(網址：https://sim.oecd.org/)。 

(二) 4 項優先業別主要 STRI 措施如下： 

1. 電腦服務業：外資進入(外資持股上限、法人型態、董事及經理人限

制等)、自然人移動(配額限制、勞動市場測試、停留時間、外國資

格認許)、其他限制措施(租稅、政府採購)、競爭障礙(上訴及補救、

規費設定、最低資本要求、廣告限制)、法規透明化。 

https://sim.oec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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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信服務業：主要集中在競爭障礙，包含普及服務義務2合約是否在

競爭基礎上分配、號碼可攜性、允許頻譜次級交易、國際漫遊之批

發零售費用受到監管、互連要求等。 

3. 配銷服務業：外資進入(配銷核照有配額或經濟需求測試、分區規則

歧視外國供應商等)、其他歧視措施(商標保護歧視外國企業、產品

預先包裝有名目數量限制、線上稅務登記和申報開放給外國人使用)、

競爭障礙(價格及費用受到監管、跨境交易合約規則偏離國際標準)、

法規透明化(執照係根據公開標準分配、執照有效期限及更新之限制、

通關時間、進口貨物預先清關等)。 

4. 物流業：外資進入(法定壟斷或專門授予、核照有配額或經濟需求測

試)、其他歧視措施(倉儲設施之取得有歧視性標準、包裝標準與國

際標準不符)、競爭障礙(服務提供合約係透過競爭性招標、倉儲設

施之營業工時有限制)、法規透明化(運輸人員的簽證效期、落地簽

或免簽、多次入境簽證、通關時間、進口貨物預先清關等) 

(三) 馬來西亞代表詢及 STRI 無法反映會員體間 RTA/FTA 特性，F 分析師表

示 STRI 係以最惠國待遇為基礎進行評分，惟亦可針對會員體間協定另

行設計可比較的指標，例如 OECD 為歐盟經濟區(EEA)設計之 intra-EEA 

STRI 資料庫。 

八、 USTR 服務貿易談判組長 Mr. Todd Nissen 總結 

(一) OECD STRI 具備透明度高、合法性、可及性、可比較性、能力建構等特

性，係一資源充沛之資料庫。 

(二) APEC Index 先導計畫預計本年 11 月到 2020 年 3 月完成基礎資料蒐集，

2020 年 8 月 APEC 資深官員會議(SOM)期間簡報計畫成果。 

                                                      
2 The Universal Service Obligation (USO) is a long-standing consumer protection that ensures 
everyone has access to landline telephones and payphones regardless of where they live or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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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綜合觀察及建議 

一、 本次研討會旨在增進與會者對服務貿易相關數據之蒐集與分析能力、學習

如何使用 OECD 工具評估法規限制程度與有效性、提升服務市場自由化

及競爭力之意識。研討會歸結出目前對於建立完善 APEC Index 之挑戰，

包含缺乏數據或所蒐集數據品質不佳、受調國缺乏跨部會整合及交流，導

致對未來趨勢難以預測且影響評估難以進行等。 

二、 本次會議出席者多針對 OECD STRI 進行技術性交流，曾就 APEC Index

直接採用 STRI 指標持保留態度的陸方未在此次會議表示意見。我方與美

國 N 組長就發展 APEC 特定要素交換意見時，皆認為考量 APEC Index 應

具備區域外可比較性，直接使用 OECD STRI 指標及其權重較為可行；N

組長並表示尚有其他方式可使 APEC Index 具備亞太區域特性，不一定需

要調整 STRI 評分權重。 

三、 據 OECD 服務貿易組長 Mr. Drummond 說明，多數 APEC 會員體已參與

OECD STRI 指標，顯見 OECD 亦有意將所有會員體皆納入 STRI 資料庫。

我國亦應持續支持 APEC Index 提案，盼以先導計畫為基礎，陸續擴充到

全部經濟體及業別。除有助我國自我檢視服務業法規限制程度外，亦可參

考其他會員體法規，有助於進一步瞭解我服務出口之潛在商機。 

四、 本次活動計有 12 個經濟體出席，9 個經濟體未派員出席。APEC 有關服務

貿易統計之能力建構活動，每年至少舉辦 1 次，如印尼已提案於 2020 年

上旬辦理模式 3 投資統計研討會，建議我國應持續派員出席，並鼓勵其他

部會同仁參與，除能透過討論交流了解其他國家對相關議題的看法及立場

外，亦對同仁的專業知識與能力建構培養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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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附件 

附件 1：韓國智庫 KIEP Dr. Jongduk Kim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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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APEC PSU 分析師 Andre Wirjo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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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WTO 服務貿易及技術處參事 Ms. Lee Tuthill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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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OECD 服務貿易組長 Mr. John Drummond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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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OECD 貿易政策分析師 Janos Ferencz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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